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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提示： 

2010 年 10月 27日，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承包人”或“乙方”）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工程中标公告》，

公司中标“廊坊市新世纪公园项目一标段工程”，中标价为：以财政投资评估中

心审定的结算金额为基础下浮 10%，总工期：206 日历天，工程质量要求：符合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标准。 

2011 年 3月 24 日，公司与廊坊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包人”或“甲方”）签订廊坊市新世纪公园项目一标段建设施工工程合同。该合

同中没明确载明合同总价。 

2011 年 10 月 28 日公司收到廊坊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廊坊市新

世纪公园项目一标段工程”施工的《合同补充协议》，对之前签订合同进行补充，

对合同总价进行了明确，对合同竣工日期亦由 2011 年 5 月 25 日顺延至 2012 年

9月 30 日。 

一、合同主要内容 

（一）工程名称：廊坊市新世纪公园项目一标段 

（二）工程地点：北凤道以北、祥云道以南、裕华路以西、永兴路以东 

（三）工程内容：道路、景观、园林等 

（四）工程承包内容：新世纪公园一标段施工图纸、招标文件及答疑纪要

内容 

（五）合同价款：56,250,595.19 元，为合同暂估总价，不作为合同最终结



 

算依据。 

（六）合同工期：经发包人决定，原合同工期从 2010 年 10 月 31 日开始施

工，至 2011 年 5月 25日竣工，延期至 2012 年 9月 30日竣工。施工中遇不可预

见因素，工期顺延。 

（七）预付款支付的有关规定：合同签订后，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

款 30%作为预付款。 

（八）进度款支付：以月为单位。乙方进场后首付工程总暂估价的 30%为

预付款，施工期间按工程进度拨付工程款，工程完工后累计支付乙方总价 40%的

进度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财政评审中心出具最终审核意见书后付至 95%，

余款 5%质保期结束无质量问题一次性付清。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根据廊坊市财政

投资评审中心进一步确认的工程量和价格据实调整拨付进度款。 

（九）结算的程序和时限：由施工单位整理竣工结算报甲方，由甲方审核

后报市财政评审中心审核，最终工程决算价款以财政评审中心审定金额为基础下

浮 10%。 

（十）质量保证金：扣除暂列金额（工程量清单中开列的暂列金额是发包

人用于可能发生的工程变更所发生的费用、风险以外的费用、零星工作的费用等。

暂列金额由发包人掌握和支配，结算时应从承包人的工程价款中扣除）和零星工

作项目费后的合同价款的 5％，发包人将按该比例从每次应支付给承包人的工程

款中扣留，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满壹年后的 28 天内返还。 

（十一）质量保修：工程质量保修期的约定：竣工验收合格后一年。 

（十二）合同解除约定： 

1、发包人、承包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发包人、承包人可以解除合同。 

3、承包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发包人可以解除合同： 

(1)承包人未能在规定的开工期限内开工，经监理工程师催告后的 28 天内

仍未开工的。 

(2)进度计划未表明有停工而且监理工程师也未授权停工，但承包人停止施

工时间持续达 28天或累计停止施工时间达 42天的。 

(3)承包人破产或清偿的，但为机构重组或联合的目的除外。 



 

(4)承包人拖延完工而可偿付的误期赔偿费已达专用条款约定最高限额的。  

(5)承包人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规定主要义务的。 

(6)承包人未遵守合同约定或监理工程师的指令，经监理工程师书面指出后

仍未按要求改正的。 

(7)承包人在投标过程中或履行合同期间参与欺诈行为的。 

(8)承包人非法转包工程、违法分包或未经许可擅自分包工程的。 

(9)承包人被认为是严重违反合同的其他违约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发包人可自行或指派第三方实施、完成合同工程或其任何

部分，并可使用根据第 13.2款（如果发包人依据上述条款规定的情形解除合同，

则现场的所有材料、设备（周转性材料除外）和合同工程，均应认为是发包人的

财产）留下的承包人施工机械、周转性材料和临时工程，直至永久工程完工为止。 

4、发包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承包人可以解除合同： 

(1)非承包人原因未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开工令，经承包人催告后的 28 天内

仍未发出开工令的。 

(2)非承包人原因造成暂停施工持续了 84 天以上或累计停工时间超过了

140天的。 

(3)发包人破产或清偿的，但为机构重组或联合的目的除外。 

(4)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经承包人催告后的 28 天内

仍未支付的。 

(5)发包人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致使承包人无法继续施工的。 

(6)发包人提供的设计图纸存在缺陷或供应的材料、设备不符合要求，致使

承包人无法施工，经承包人催告后 28天内仍未修正或更换的。 

(7)发包人被认为是严重违反合同的其他违约行为。 

二、合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廊坊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0 年 1 月 16 日；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131000000013095；注册资本：柒拾叁亿贰仟壹佰壹拾玖万贰仟柒

佰元；法定代表人：李东；住所：廊坊市广阳区广阳道 20 号；公司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开发；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

经营）。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廊坊市新世纪公园项目一标段工程合同总金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营

业总收入的 15.67%。合同预计在 2011 年 11 月开工。按照合同规定，根据公司

绿化工程业务收入确认原则,该工程 2011 年度预计可以确认收入为合同暂估总

价的 10%-15%，其他收入确认在 2012年度。 

合同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可能面临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1、鉴于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2010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

市特别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2011年5月4日开市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如果公司 2011 年度报告注册会计师仍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而且深圳证券交易所认为情形严重的，公司股票将自 2011 年度报告

公告之日起被暂停上市交易。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交易后，首个中期报告注册会

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而且深圳证券交易所认为情形

严重的，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合同履行的其他风险 

1、合同的履行将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对公司的资金面构成一定压力。 

2、根据解除合同条款规定，可能因出现合同解除条款而造成合同解除风险。 

3、2010 年 3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总队的《调

查通知书》（监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0006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对绿大地立案调查，目前稽查尚未有结果出来。 

4、2010年 12月 2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何学葵的通知，其持有的绿大地

4,325.7985万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3%）于 2010年 12 月 20日被

公安机关依法冻结。 

5、公司于 2010 年 12月 30日收到公安机关的通知，因涉嫌违规披露、未披

露重要信息接受调查，目前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6、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晚公司接云南省公安机关通知，公司控股股



 

东、董事长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经当地检察机关批准，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由云南省公安机关执行逮捕，目前案件正在侦查中。 

7、2011 年 8 月 17 日，本公司收到昆明市检察机关《起诉书》，并于 2011

年 8月 30日收到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传票》，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一案于

2011年 9月 6日 9 时 30分开庭审理，公司及五名被告人接受公开审理，经法定

庭审程序后，案件审理进入合议庭，择日宣判。 

8、2011年 9月 4日，公司收到嵊州市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及《传票》，

嵊州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周永华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件于 2011年 10

月 10 日 14 时 30 分开庭审理，目前公司已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交了管辖异议申

请，案件暂不开庭审理，具体开庭时间待定。 

9、2011年 10月 27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1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公司预计 201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亏损 4,000万元-4,500万

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备查文件：《廊坊市新世纪公园项目一标段建设工程合同》； 

《合同补充协议》。 

 


